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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

〔2017〕9号）及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相关要求，结合我校实际，

特制定本办法。 

一、招生计划 

2018年我校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为 234人，其中学术型

100人，专业学位 134人；非全日制招生计划为 75人。 

二、复试条件 

（一）凡参加 2018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

符合下表条件的，且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均有资格参加复

试。 

表 1：2018年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入学复试基本分数要求 

报考类别、专业 总 分 政 治、外语 

全日制学术型 

体育人文社会学 270 40 

运动人体科学 270 40 

体育教育训练学 270 34 

民族传统体育学 270 36 

运动医学 300 40 

休闲体育学 270 40 

体育新闻传播学 265 40 

运动康复 300 40 

全日制体育硕士 

体育教学 270 36 

运动训练 270 36 

社会体育指导 270 36 

全日制新闻与传播硕士 不分专业 345 55 

非全日制体育硕士 不分专业领域 26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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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业务科成绩达到国家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即可。 

（二）符合国家规定，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提交调剂志

愿并经我校同意接受复试的调剂考生（调剂办法见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 

三、复试原则 

复试是进一步考查考生的专业知识、专项技术和综合素质的

重要环节，是录取工作的重要依据。我校将本着“按需招生、德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精神和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进行复试与录取工作。 

四、复试时间 

2018 年 4 月 13日—15日 

五、复试组织管理 

成立由校领导任组长的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下设复试工作

小组。 

1、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负责对本校复试工作的领导、监督

和统筹管理，研究决定重大问题。 

2、复试工作小组负责制订复试录取工作具体方案并组织实

施，指导各专业复试小组进行相应考核工作。 

3、专业复试小组在招生领导小组及复试工作小组指导下，

具体实施面试和综合能力等内容的考核。负责制订考生面试和实

践能力考核的程序、内容和评分标准。复试应做到要求、办法和

结果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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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复试主要方式和内容 

（一）全日制学术型 

1、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医学、休闲体育

学、体育新闻传播学、运动康复专业、体育教育训练学其中的三

个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一般理论与方法、运动训练一般理论与方

法、体能训练）和非全日制体育硕士复试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①专业笔试：笔试科目参照《广州体育学院 2018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2小时。 

②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满分 200 分（其中专业知识面

试 150 分，综合素质面试 50 分），专业知识面试重点考核考生

对本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

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综合素质面试是考查考生思想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创新精神和能力、言谈举止、表达和礼仪，以及本

学科（专业）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

面的情况。每人面试时间不少于 20分钟。 

③外语笔试：满分为 100 分 ，主要考查考生外语听力、语

法、词汇、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 

2、体育教育训练学（其中体育教学一般理论与方法、运动

训练一般理论与方法、体能训练方向除外）、民族传统体育学专

业复试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①专业笔试：笔试科目参照《广州体育学院 2018 年硕士研

究生招生简章》，满分为 100分，考试时间为 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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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专业技术、理论和综合素质面试：满分为 200分（其中专

业技术测试 100分，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 100分。体育教学、

运动训练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和体能训练方向计分方式同体育人

文社会学专业，不进行术科加试）。专业技术测试重点考核考生

专项运动技术水平；专业知识和综合素质面试考查考生专业理论

知识和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以及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

品质、创新精神和能力、言谈举止、表达和礼仪，本学科（专业）

以外的学习、科研、社会实践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 

③外语笔试：满分为 100 分 ，主要考查考生外语听力、语

法、词汇、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 

（二）全日制体育硕士 

按照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目标的要求，拟将该类别与全日

制学术型的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一般理论

与方法、体能训练方向除外）考生一同进行面试，即复试的面试

内容与全日制学术型中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相同，专业技术测试

科目由考生自主选择，笔试内容按照招生简章规定的科目维持不

变，即 045201体育教学、045202运动训练领域笔试《学校体育

学》，045204社会体育指导领域笔试《社会体育学》。 

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且达到我校复

试基本分数要求的考生到研究生院网站主页“下载文件”下载填

写“1.3.6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考生参加学术型面试专业（方向）

登记表”，考生亲笔签名后于 3 月 28 日前传真（020-87553731）

或扫描发送至邮箱（anzexuan@163.com）到我校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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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 

笔试科目为《新闻传播学实务综合》，面试与“全日制学术

型体育人文社会学”形式相同。 

（四）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本科主干课程（笔试），两门

考试在一个时间段进行，时间为 3小时，每门成绩满分为 100分。

加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其中任一门考试不及格者将不予

录取。 

（六）体检 

根据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要求执行。 

（七）初试、复试成绩权重 

复试成绩（400 分）＝专业笔试成绩（100 分）＋专业面试

成绩（200分）＋外语笔试成绩（100 分） 

入学考试总成绩＝初试成绩（500分）＋复试成绩（400 分）

×5/4 

（初试成绩与复试成绩的比例为 1：1） 

七、录取原则及办法 

（一）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学、

运动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和运动康复专业考生分

别按该专业的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按照各

研究方向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其中第 1-3研究方向合并排序），

体育硕士和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不分专业领域按照入学考

试总成绩排序，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优



 6 

先排名录取，调剂的续后排名录取。总分相同则以第一志愿报考

我校或第一志愿报考该专业的考生优先录取）。 

（二）对有特殊才能和突出贡献的考生，如在国际或国内体

育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或在相关领域发表过较高水平学术论文，

予以优先考虑。 

（三）考生报考资格审查在复试时进行，若发现考生不符合

报考条件、考试违纪、作弊、体检或思想道德品质等不符合要求，

一律不予录取。 

八、调剂 

今年我校部分缺额类别和专业接收调剂，额满截止。考生可

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系统进行申请。按照有关规定，

调剂考生初试科目应与调剂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各类别具

体安排如下： 

（一）全日制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接收报考外单位相同专业

或相近专业的考生调剂，要求考生本科毕业为新闻类专业。 

（二）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同时接收报考本单位和外

单位的考生调剂，并优先接收报考本单位的考生调剂。报考我校

全日制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和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考生调剂到

非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确认接收后，其复试内容不变，仍同

原专业或方向考生一同复试，先参加全日制排名录取，若全日制

未能录取再参加非全日制排名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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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监督和复议 

（一）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学校研究生复试工作

小组对复试过程的公平、公正和复试结果全面负责，加强对复试

录取工作过程的监督，严肃处理违纪违规事件。 

（二）实行监督制度和巡视制度。纪检、监察部门对复试工

作进行全面、有效监督。 

（三）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

复试结果等信息应及时公示。 

（四）实行复议制度，保证投诉、申诉和监督渠道的畅通。

受理投诉和申诉时间是 4 月 20 日前，投诉、申诉电话：（020）

38026838（联系人：沈彩群）、87553731（联系人：张明有）、

38024322（联系人：李天豫）。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

由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责成复试工作小组或专业复试小组进行

复议。 

十、学费与奖助学金 

我校 2018 级全日制学术型研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8000 元，

全日制专业学位型研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10000元，非全日制研

究生学费每生每学年 12000元。 

全日制研究生可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每生 20000元/年，

覆盖面 4%左右）、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覆盖面 100%，分为三等，

最高每生 7500元/年，最低每生 1500 元/年）、研究生国家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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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覆盖面 100%，每生每年 6000元）等奖助学金，另外还有助

管、助研、助教和助理辅导员等系列奖助学政策。 

 

十一、本办法未详尽之处，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2018 年 3 月 22日 


